附件7：
会计学院第十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提案规范
为进一步发扬学生民主，反映学生心声，了解和掌握广大学生的所需所想，更好地推动全校各级学生组织、学生为我校建言献策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我校学生会工作，开展本次大会代表提案工作，现将代表提案规范下：
一、提案方式
提案可由正式代表个人或联名提出；提案的联名人数不超过3人。
集体提案应由参加大会的各代表团提出。
提案应内容集中，一事一案。
二、提案要求
1.提案应实事求是，具有广泛代表性，能反映大多数学生的心声；
2.撰写提案前，应明确主题和相关内容，进行深入、细致地调查、研究，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具体建议；
3.提案的内容应当简明扼要，提案字数控制在300-1500字之间。
三、提案格式
1.提案标题居中，小二号宋体字；
2.标题后空一行开始提案正文，正文为宋体字，一级标题为三号字，二级标题为四号字，其他小标题和正文内容为小四号字，标题需加粗，全文1.5倍行距；
3.提案第一页为《会计学院第五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提案登记表》（见下表），打印版的提案内容与该表装订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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